沈阳市水务局 沈阳市发展改革委
沈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二批

水利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政策解读

一、形成过程

按照沈阳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2年市本级水利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中央、省资金支持情况，现下达2022年第二批水利专项资金计划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　　二、主要内容

全市2022年第二批水利专项资金计划共安排项目3项，年度计划总投资1473万元，其中省以上投资805万元、市本级投资668万元。按照《沈阳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关于沈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沈政发〔2019〕11号）有关规定，严格履行基本建设及招标采购程序，规范项目管理，严格控制项目立项审批、技术审查、财政部门预算报审及项目招标的时间节点，做好相关工作。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经批准的项目名称、建设规模和内容进行建设，不得擅自改变投资规模和工程标准，如需进行设计变更，要严格执行变更报批制度，及时将有关情况上报市水务局。

　　三、具体要求

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政府采购、工程招投标制、合同制和工程监理制，切实加强工程实施过程中质量和进度的监督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和工程质量。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实施项目建设资金管理，实行专账管理，做到专款专用，按照相关规定和合同相应条款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滞留、挤占、挪用窜用等。严格执行竣工验收与移交制度，项目完工后，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相关行业要求完成工程档案、工程完工验收及决算报审工作。验收合格后及时与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办理管理移交手续，未移交期间由实施部门或施工单位承担维护及管理工作。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情况，向市水务局提报当期完成投资、形象进度等统计数据和本月资金需求申请，市水务局会同市财政局共同审核确定后，由市财政局核拨市本级水利专项资金。
